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058號

原      告  博銳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世傑  

訴訟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依萍律師

被      告  采妍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孫莉婷  

訴訟代理人  莊力名律師

            胡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廣告委託經營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民國95年2月23

日與被告（原名：風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

人謝攸升所創立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

簽訂廣告代理合約（下稱系爭廣告契約），約定由風行工作

室委託賴世傑經營fashionguide.com.tw網站（下稱FG網

站）之所有計價廣告版位，酬勞則按月以廣告總營收扣除實

際製作成本及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以賴世傑取得45％、風行

工作室取得55％比例攤分，而系爭廣告契約約定期間雖於96

年12月31日屆滿，惟系爭廣告契約定有自動展延條款，且賴

世傑、風行工作室均無變更或換約之意思，是該契約之期間

仍持續延長。嗣於97年間賴世傑、謝攸升分別設立原告、被

告公司，並維持以系爭廣告契約內容為基礎之商業合作關

係，即由被告委託原告就FG網站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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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月按前開比例給付酬勞予原告（雙方具體合作模式及酬

勞分配方式詳如附表一所示），顯見兩造間已透過意思實現

成立另一廣告委託經營之契約關係（下稱系爭廣告委託經營

契約）無訛。然自98年6月起，被告因資金周轉問題，每月

僅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50萬元不等之酬勞，並

要求原告將其餘原應分配之酬勞列於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

目，待其改善經營狀況後再行給付，迄至100年4月止，被告

已積欠17,528,596元（下稱系爭款項，各該細項詳如附表二

所示）未給付。詎原告自100年9月13日起屢向被告催告給付

系爭款項，被告僅向賴世傑特助即訴外人蔡嘉真推稱已準備

還款，卻迄不清償，原告當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又被告既因週轉問題與原告

議定每月請款上限，則就原告未請款部分等同原告放棄其報

酬請求權，而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顯見系爭款項之債務性

質已變更為未約定返還期限之消費借貸債務，原告並業於10

3年12月24日催告被告還款，故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縱認兩造間不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

營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原告為被告招攬經營廣告

業務，被告卻未給付其相應之勞務報酬，被告乃無法律上之

原因，受有廣告收入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尚得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此，爰依

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

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

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其非系爭廣告契約之當事人，該契約之效力

無從及於被告，已難認兩造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而FG

網站為謝攸升獨資經營風行工作室時自行創辦，乃其個人資

產，尚不因謝攸升嗣後成立被告公司而當然歸屬被告所有，

被告亦未曾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繼受系爭廣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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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因謝攸升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方依其指示開立發票

並代為給付款項予原告，然此為被告與謝攸升間之內部關

係，難認兩造另有合意成立另一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是

被告自始無給付酬勞予原告之義務，更無與原告合意變更債

務性質，而與原告成立不定期限消費借貸契約之可能，則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實無理由。縱認兩造間存在契約

法律關係，亦屬承攬性質，並非委任或僱傭關係，則原告請

求之系爭款項既為承攬報酬，其迄113年8月間始提起本訴請

求被告給付，顯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請求權時

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此外，與原告簽署系爭廣告契約之

人為風行工作室即謝攸升，則原告履行契約義務之對象並非

被告，被告自無受有任何廣告利益可言；況原告就系爭款項

之請求權已因2年短期時效而消滅，原告即不得再行主張返

還消費借貸款或不當得利而適用15年一般時效規定。倘認被

告仍負有給付之義務，惟原告未舉證說明各月份係如何計算

得出系爭款項之數額，當不得如數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個人與風行工作室於95

年2月23日簽訂系爭廣告契約，有系爭廣告契約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3頁）。惟原告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

項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

者為：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

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有無理由？茲詳論如

下：

　㈠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

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同法

第153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意思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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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乃依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推斷有承諾之效果意思，係

以客觀上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存在為要件，有此事實，契約

即為成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69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

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渝上

字第762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

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非以訂立書面

為必要。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前與謝攸升創立之風行

工作室簽訂系爭廣告契約，嗣雙方分別成立兩造公司，仍以

系爭廣告契約為基礎，繼續由被告委託原告進行廣告業務招

攬及銷售，並以附表一所示方式進行商業合作及酬勞分配，

而於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等情，據其提出系爭

廣告契約、原告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存摺及交易明細、98至10

0年間之請款發票、電子郵件、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

之拆帳總表完整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119頁）。

綜觀前開事證，可知原告將招攬FG網站廣告所得分配45％，

加計其招攬關聯式、紙本雜誌廣告等收入亦分配45％後，扣

除被告代付原告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其他雜費後，計算原告

之報酬數額，並提列其中部分為應付帳款；原告亦按月製作

excel記帳表單，透過蔡嘉真與被告對帳確認每月金額後，

原告就前開得請求之報酬數額逐月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被

告並依該數額給付款項予原告，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確有如

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

契約，即非無據。

　⒊又查，原告前告發被告法定代理人孫莉婷、時任總經理謝攸

升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辦後，以109年度偵字第30777、30778號為不起訴處分，嗣

檢察官依職權送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0年度上職

議字第2982號駁回其再議（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有系

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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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宗核閱無訛。而原

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及其特助蔡嘉真、被告時任總經理謝攸

升、會計吳珊蓉、業務主管陳盈如均於上開刑事案件中陳述

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等語大抵一

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

9至364頁），益徵兩造均就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

模式有所認識，縱未簽立書面契約，然雙方合作期間均由原

告依前開模式招攬廣告並結算報酬金額及開立發票請款，被

告復皆按該金額支付款項予原告，未見有何異議情事，衡情

已足以間接推知被告有與原告締約之默示意思表示，是兩造

間已就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而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

約之法律關係甚明。

　⒋被告雖辯稱：FG網站乃謝攸升之個人資產，原告招攬網站廣

告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其與謝攸升間，與被告無涉，被告僅

係按謝攸升之指示交付款項予原告等語，並舉維基百科網頁

資料、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有限公司設立登

記表、變更登記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

卷第243至267頁）。惟查，依前開證據雖可知謝攸升為FG網

站之創辦人，並陸續獨資設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

行工作室），及與吳建緯等人成立風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

風尚科技公司）等情，然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訊問時陳述

其先前工作室、公司之業務已全數移轉至被告經營，而被告

公司係以經營社群網站為業，網站內容主要討論美妝，因網

站流量大，許多美妝品牌會與被告洽談刊登廣告，而被告之

廣告業務是由原告承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19至321

頁），此與被告之會計吳珊蓉於該案所述被告為一網站平

台，及被告業務主管陳盈如於該案陳稱被告之主要收入來源

係架設女性有關之論壇，以廣告收入為主等語，亦互核相符

（見本院卷第350、362頁），佐參被告所提之前開電子計算

機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265、267頁），可見FG網站之網域

名稱管理費，於被告公司於97年8月15日成立後即係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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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繳費（前期97年5月13日收取至110年5月31日之費用則

係由風尚科技公司繳費），復非由謝攸升個人或其獨資設立

之風行工作室所繳納，可見FG網站之營運確係被告之主要業

務，難認僅係謝攸升之個人資產；況原告除FG網站版位之廣

告外，亦有招攬關聯式及紙本雜誌等廣告，此有前開對帳ex

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

119頁），是被告辯稱廣告招攬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原告與

謝攸升間，即非有據。又兩造對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如附

表一之運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確有認識及合意，業經認定如

前，被告雖抗辯其付款予原告僅係受謝攸升之指示乙節，與

前揭事證不符，其又未舉出其他具體證據以實說，自難為其

有利之認定。是被告前開所辯，均無可憑。

　⒌從而，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

  ㈡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系爭款項：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著明文。又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固

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契約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

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雙方得就

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

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

535條、第540條等規定參照），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

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契約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

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

務具有獨立性，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之結

果為必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係約定原告為被告招攬廣告，於

完成廣告之銷售、網頁製作等事宜後，分配廣告淨收入之4

5％，已如前述。而原告之廣告業務團隊雖掛名於被告公

司，然均由原告實質管理，所屬人員之薪資亦係自原告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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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得之報酬中支應乙情，據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系爭

刑事案件中自述明確，有調查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

3至334、395至396頁），此核與上揭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

檔案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知該契約之主

要目的乃在原告獨立為被告完成計價廣告版位之招攬、銷

售、網頁製作等一切事宜後，以廣告收入按比例計酬，顯然

重在工作之完成，並非僅依循被告指示為其處理特定之事務

而已，衡諸首揭說明，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應為承

攬契約無訛。

　⒊又查，被告自98年6月起，因資金周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

月僅支付原告約30萬元之酬勞（嗣於被告增資後提高為約40

萬元），其餘應分配予原告之酬勞則列為被告公司應付帳款

科目等情，經原告法定代理人賴士傑、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

件陳述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2

至323、334頁），並有前述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見自98年6月起之對帳表

單確實開始增列被告應付帳款之欄位，佐參原告就98年6月

後所生帳款之請款金額均為約30萬元至60萬元，此亦有發票

在卷足查（見本院卷第67至78頁），堪信前情為真。另原告

主張自98年6月起至100年4月止，被告共積欠17,528,596元

（即系爭款項）未給付乙節，據其提出招攬廣告業務明細、

前述拆帳檔案光碟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並

經蔡嘉真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在卷，有調查筆錄存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341頁）。

　⒋惟按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民法第

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

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而所謂「請求權可

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

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

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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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

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63

年台上字第1885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

契約之性質為承攬契約，而系爭款項實則為原告之承攬報酬

之一部，又無證據足認兩造就系爭款項有為債之更改之合意

（詳後述），則原告至遲於其最後1期（即結算至100年4月

之報酬）於100年8月30日結算完畢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時

（見本院卷第78頁下方發票），其就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

求權已於可行使之狀態，自此時起算2年之時效，迄102年8

月30日時效消滅，然原告遲至113年8月13日方提起本件訴

訟，此有其民事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郵戳在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9頁），因認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

請求權已逾民法第127條規定之2年時效而消滅，被告為時效

抗辯並拒絕給付，洵屬有據。

　㈢原告不得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

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而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

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

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

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

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

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債之內容變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

得為債之更改，即成立新債關係而消滅舊債關係。以契約為

債之變更時，究為不失同一性之內容變更，抑為更改，應依

當事人之意思及變更之經濟上意義定之，倘於債之內容之給

付發生重要部分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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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債之要素有變更，即應認為債之更改（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7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

兩造就系爭款項之債權債務關係已合意變更為被告向原告借

款之消費借貸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

　⒊查，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內容，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

傑之特助蔡嘉真雖曾於110年9月13日寄信表示「關於之前提

列款，公司（指被告）也預計要開始歸還，但尚未有明確支

付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但此僅係關於系爭款

項之給付期間及方式之說明，尚無足憑此逕認兩造已有將系

爭款項之承攬報酬性質變更為消費借貸之合意。又參諸被告

時任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中係陳稱：我只有承

諾賴世傑將被告之上海分公司經營成功，我會將部分股權及

未來賺取的紅利給他，但因為上海分公司經營失敗，我認為

我就不需要支付該差額（指系爭款項）等語，有調查筆錄存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23頁），可見其係認系爭款項乃作為

被告給付未來上海分公司股權或紅利之代價，亦難認被告有

將該等款項轉為對原告之借款之意。此外，原告就此並未舉

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洵難採認。

  ㈣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

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

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⒉經查，兩造間存在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業據認定如前，

則被告所受廣告銷售之利益，即係基於上開契約關係，顯非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況原告本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

營契約向被告請款，係因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消滅，被告

乃得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此亦詳前述，是本件不合乎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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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不當得利，猶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528,596元（即系爭款

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兩造報酬分配方式及請款流程說明）

流程 內容 說明

１ 計算被告經營網站之版位廣

告銷售淨收益

即當月原告為被告經營之網站版

位招攬廣告，扣除實際製作成

本、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之廣告淨

收益。

２ 計算原告應獲版位廣告銷售

報酬數額

原告得就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分

得45％。

３ 計算原告應獲總報酬加減調

整項（加上其他原告應獲之

廣告經營報酬）

原告為被告經營廣告業務，除版

位銷售外，亦包含其他類型廣告

（關聯式、紙本雜誌等），故有

不定期報酬予以分配。

４ 給付原告員工薪水 因兩造商業合作考量，原告之廣

告業務人員掛名於被告底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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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員之薪水（包含勞健保等）

自原告應獲報酬範圍內扣除。

５ 原告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 承前，就原告應獲報酬扣除原告

員工薪水（由被告逕行給付）及

其他雜費後，由原告開立三聯式

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將每月報

酬款項匯款至原告之公司帳戶。

６ 被告請求原告設定每月請款

上限

兩造自98年6月起協定原告僅得

請款部分金額，不足金額則於雙

方帳務紀錄文件載明「應收帳

款」。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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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058號
原      告  博銳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世傑  
訴訟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依萍律師
被      告  采妍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莉婷  
訴訟代理人  莊力名律師
            胡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廣告委託經營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民國95年2月23日與被告（原名：風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所創立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簽訂廣告代理合約（下稱系爭廣告契約），約定由風行工作室委託賴世傑經營fashionguide.com.tw網站（下稱FG網站）之所有計價廣告版位，酬勞則按月以廣告總營收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及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以賴世傑取得45％、風行工作室取得55％比例攤分，而系爭廣告契約約定期間雖於96年12月31日屆滿，惟系爭廣告契約定有自動展延條款，且賴世傑、風行工作室均無變更或換約之意思，是該契約之期間仍持續延長。嗣於97年間賴世傑、謝攸升分別設立原告、被告公司，並維持以系爭廣告契約內容為基礎之商業合作關係，即由被告委託原告就FG網站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每月按前開比例給付酬勞予原告（雙方具體合作模式及酬勞分配方式詳如附表一所示），顯見兩造間已透過意思實現成立另一廣告委託經營之契約關係（下稱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無訛。然自98年6月起，被告因資金周轉問題，每月僅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50萬元不等之酬勞，並要求原告將其餘原應分配之酬勞列於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待其改善經營狀況後再行給付，迄至100年4月止，被告已積欠17,528,596元（下稱系爭款項，各該細項詳如附表二所示）未給付。詎原告自100年9月13日起屢向被告催告給付系爭款項，被告僅向賴世傑特助即訴外人蔡嘉真推稱已準備還款，卻迄不清償，原告當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又被告既因週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請款上限，則就原告未請款部分等同原告放棄其報酬請求權，而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顯見系爭款項之債務性質已變更為未約定返還期限之消費借貸債務，原告並業於103年12月24日催告被告還款，故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縱認兩造間不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原告為被告招攬經營廣告業務，被告卻未給付其相應之勞務報酬，被告乃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廣告收入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尚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此，爰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其非系爭廣告契約之當事人，該契約之效力無從及於被告，已難認兩造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而FG網站為謝攸升獨資經營風行工作室時自行創辦，乃其個人資產，尚不因謝攸升嗣後成立被告公司而當然歸屬被告所有，被告亦未曾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繼受系爭廣告契約，僅係因謝攸升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方依其指示開立發票並代為給付款項予原告，然此為被告與謝攸升間之內部關係，難認兩造另有合意成立另一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是被告自始無給付酬勞予原告之義務，更無與原告合意變更債務性質，而與原告成立不定期限消費借貸契約之可能，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實無理由。縱認兩造間存在契約法律關係，亦屬承攬性質，並非委任或僱傭關係，則原告請求之系爭款項既為承攬報酬，其迄113年8月間始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顯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請求權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此外，與原告簽署系爭廣告契約之人為風行工作室即謝攸升，則原告履行契約義務之對象並非被告，被告自無受有任何廣告利益可言；況原告就系爭款項之請求權已因2年短期時效而消滅，原告即不得再行主張返還消費借貸款或不當得利而適用15年一般時效規定。倘認被告仍負有給付之義務，惟原告未舉證說明各月份係如何計算得出系爭款項之數額，當不得如數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個人與風行工作室於95年2月23日簽訂系爭廣告契約，有系爭廣告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惟原告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有無理由？茲詳論如下：
　㈠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同法第153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意思實現，乃依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推斷有承諾之效果意思，係以客觀上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存在為要件，有此事實，契約即為成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6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第762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非以訂立書面為必要。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前與謝攸升創立之風行工作室簽訂系爭廣告契約，嗣雙方分別成立兩造公司，仍以系爭廣告契約為基礎，繼續由被告委託原告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以附表一所示方式進行商業合作及酬勞分配，而於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等情，據其提出系爭廣告契約、原告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存摺及交易明細、98至100年間之請款發票、電子郵件、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完整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119頁）。綜觀前開事證，可知原告將招攬FG網站廣告所得分配45％，加計其招攬關聯式、紙本雜誌廣告等收入亦分配45％後，扣除被告代付原告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其他雜費後，計算原告之報酬數額，並提列其中部分為應付帳款；原告亦按月製作excel記帳表單，透過蔡嘉真與被告對帳確認每月金額後，原告就前開得請求之報酬數額逐月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並依該數額給付款項予原告，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即非無據。
　⒊又查，原告前告發被告法定代理人孫莉婷、時任總經理謝攸升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109年度偵字第30777、30778號為不起訴處分，嗣檢察官依職權送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0年度上職議字第2982號駁回其再議（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有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宗核閱無訛。而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及其特助蔡嘉真、被告時任總經理謝攸升、會計吳珊蓉、業務主管陳盈如均於上開刑事案件中陳述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等語大抵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9至364頁），益徵兩造均就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有所認識，縱未簽立書面契約，然雙方合作期間均由原告依前開模式招攬廣告並結算報酬金額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復皆按該金額支付款項予原告，未見有何異議情事，衡情已足以間接推知被告有與原告締約之默示意思表示，是兩造間已就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而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甚明。
　⒋被告雖辯稱：FG網站乃謝攸升之個人資產，原告招攬網站廣告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其與謝攸升間，與被告無涉，被告僅係按謝攸升之指示交付款項予原告等語，並舉維基百科網頁資料、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43至267頁）。惟查，依前開證據雖可知謝攸升為FG網站之創辦人，並陸續獨資設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及與吳建緯等人成立風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風尚科技公司）等情，然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訊問時陳述其先前工作室、公司之業務已全數移轉至被告經營，而被告公司係以經營社群網站為業，網站內容主要討論美妝，因網站流量大，許多美妝品牌會與被告洽談刊登廣告，而被告之廣告業務是由原告承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19至321頁），此與被告之會計吳珊蓉於該案所述被告為一網站平台，及被告業務主管陳盈如於該案陳稱被告之主要收入來源係架設女性有關之論壇，以廣告收入為主等語，亦互核相符（見本院卷第350、362頁），佐參被告所提之前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265、267頁），可見FG網站之網域名稱管理費，於被告公司於97年8月15日成立後即係由被告公司繳費（前期97年5月13日收取至110年5月31日之費用則係由風尚科技公司繳費），復非由謝攸升個人或其獨資設立之風行工作室所繳納，可見FG網站之營運確係被告之主要業務，難認僅係謝攸升之個人資產；況原告除FG網站版位之廣告外，亦有招攬關聯式及紙本雜誌等廣告，此有前開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19頁），是被告辯稱廣告招攬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原告與謝攸升間，即非有據。又兩造對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如附表一之運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確有認識及合意，業經認定如前，被告雖抗辯其付款予原告僅係受謝攸升之指示乙節，與前揭事證不符，其又未舉出其他具體證據以實說，自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前開所辯，均無可憑。
　⒌從而，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
  ㈡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系爭款項：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著明文。又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契約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雙方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等規定參照），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契約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係約定原告為被告招攬廣告，於完成廣告之銷售、網頁製作等事宜後，分配廣告淨收入之45％，已如前述。而原告之廣告業務團隊雖掛名於被告公司，然均由原告實質管理，所屬人員之薪資亦係自原告前開所分得之報酬中支應乙情，據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系爭刑事案件中自述明確，有調查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3至334、395至396頁），此核與上揭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知該契約之主要目的乃在原告獨立為被告完成計價廣告版位之招攬、銷售、網頁製作等一切事宜後，以廣告收入按比例計酬，顯然重在工作之完成，並非僅依循被告指示為其處理特定之事務而已，衡諸首揭說明，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應為承攬契約無訛。
　⒊又查，被告自98年6月起，因資金周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僅支付原告約30萬元之酬勞（嗣於被告增資後提高為約40萬元），其餘應分配予原告之酬勞則列為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等情，經原告法定代理人賴士傑、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2至323、334頁），並有前述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見自98年6月起之對帳表單確實開始增列被告應付帳款之欄位，佐參原告就98年6月後所生帳款之請款金額均為約30萬元至60萬元，此亦有發票在卷足查（見本院卷第67至78頁），堪信前情為真。另原告主張自98年6月起至100年4月止，被告共積欠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未給付乙節，據其提出招攬廣告業務明細、前述拆帳檔案光碟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並經蔡嘉真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在卷，有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41頁）。
　⒋惟按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而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63年台上字第1885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為承攬契約，而系爭款項實則為原告之承攬報酬之一部，又無證據足認兩造就系爭款項有為債之更改之合意（詳後述），則原告至遲於其最後1期（即結算至100年4月之報酬）於100年8月30日結算完畢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見本院卷第78頁下方發票），其就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於可行使之狀態，自此時起算2年之時效，迄102年8月30日時效消滅，然原告遲至113年8月13日方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其民事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郵戳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頁），因認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逾民法第127條規定之2年時效而消滅，被告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洵屬有據。
　㈢原告不得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債之內容變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得為債之更改，即成立新債關係而消滅舊債關係。以契約為債之變更時，究為不失同一性之內容變更，抑為更改，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及變更之經濟上意義定之，倘於債之內容之給付發生重要部分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一性者，為債之要素有變更，即應認為債之更改（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款項之債權債務關係已合意變更為被告向原告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⒊查，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內容，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之特助蔡嘉真雖曾於110年9月13日寄信表示「關於之前提列款，公司（指被告）也預計要開始歸還，但尚未有明確支付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但此僅係關於系爭款項之給付期間及方式之說明，尚無足憑此逕認兩造已有將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性質變更為消費借貸之合意。又參諸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中係陳稱：我只有承諾賴世傑將被告之上海分公司經營成功，我會將部分股權及未來賺取的紅利給他，但因為上海分公司經營失敗，我認為我就不需要支付該差額（指系爭款項）等語，有調查筆錄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23頁），可見其係認系爭款項乃作為被告給付未來上海分公司股權或紅利之代價，亦難認被告有將該等款項轉為對原告之借款之意。此外，原告就此並未舉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洵難採認。
  ㈣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⒉經查，兩造間存在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業據認定如前，則被告所受廣告銷售之利益，即係基於上開契約關係，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況原告本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向被告請款，係因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消滅，被告乃得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此亦詳前述，是本件不合乎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猶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兩造報酬分配方式及請款流程說明）
		流程

		內容

		說明



		１

		計算被告經營網站之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

		即當月原告為被告經營之網站版位招攬廣告，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之廣告淨收益。



		２

		計算原告應獲版位廣告銷售報酬數額

		原告得就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分得45％。



		３

		計算原告應獲總報酬加減調整項（加上其他原告應獲之廣告經營報酬）

		原告為被告經營廣告業務，除版位銷售外，亦包含其他類型廣告（關聯式、紙本雜誌等），故有不定期報酬予以分配。



		４

		給付原告員工薪水

		因兩造商業合作考量，原告之廣告業務人員掛名於被告底下，該等人員之薪水（包含勞健保等）自原告應獲報酬範圍內扣除。



		５

		原告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

		承前，就原告應獲報酬扣除原告員工薪水（由被告逕行給付）及其他雜費後，由原告開立三聯式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將每月報酬款項匯款至原告之公司帳戶。



		６

		被告請求原告設定每月請款上限

		兩造自98年6月起協定原告僅得請款部分金額，不足金額則於雙方帳務紀錄文件載明「應收帳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058號

原      告  博銳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世傑  

訴訟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依萍律師

被      告  采妍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莉婷  

訴訟代理人  莊力名律師

            胡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廣告委託經營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民國95年2月23日與被告（原名：風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所創立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簽訂廣告代理合約（下稱系爭廣告契約），約定由風行工作室委託賴世傑經營fashionguide.com.tw網站（下稱FG網站）之所有計價廣告版位，酬勞則按月以廣告總營收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及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以賴世傑取得45％、風行工作室取得55％比例攤分，而系爭廣告契約約定期間雖於96年12月31日屆滿，惟系爭廣告契約定有自動展延條款，且賴世傑、風行工作室均無變更或換約之意思，是該契約之期間仍持續延長。嗣於97年間賴世傑、謝攸升分別設立原告、被告公司，並維持以系爭廣告契約內容為基礎之商業合作關係，即由被告委託原告就FG網站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每月按前開比例給付酬勞予原告（雙方具體合作模式及酬勞分配方式詳如附表一所示），顯見兩造間已透過意思實現成立另一廣告委託經營之契約關係（下稱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無訛。然自98年6月起，被告因資金周轉問題，每月僅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50萬元不等之酬勞，並要求原告將其餘原應分配之酬勞列於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待其改善經營狀況後再行給付，迄至100年4月止，被告已積欠17,528,596元（下稱系爭款項，各該細項詳如附表二所示）未給付。詎原告自100年9月13日起屢向被告催告給付系爭款項，被告僅向賴世傑特助即訴外人蔡嘉真推稱已準備還款，卻迄不清償，原告當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又被告既因週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請款上限，則就原告未請款部分等同原告放棄其報酬請求權，而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顯見系爭款項之債務性質已變更為未約定返還期限之消費借貸債務，原告並業於103年12月24日催告被告還款，故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縱認兩造間不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原告為被告招攬經營廣告業務，被告卻未給付其相應之勞務報酬，被告乃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廣告收入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尚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此，爰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其非系爭廣告契約之當事人，該契約之效力

    無從及於被告，已難認兩造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而FG

    網站為謝攸升獨資經營風行工作室時自行創辦，乃其個人資

    產，尚不因謝攸升嗣後成立被告公司而當然歸屬被告所有，

    被告亦未曾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繼受系爭廣告契約，

    僅係因謝攸升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方依其指示開立發票

    並代為給付款項予原告，然此為被告與謝攸升間之內部關係

    ，難認兩造另有合意成立另一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是被

    告自始無給付酬勞予原告之義務，更無與原告合意變更債務

    性質，而與原告成立不定期限消費借貸契約之可能，則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實無理由。縱認兩造間存在契約法

    律關係，亦屬承攬性質，並非委任或僱傭關係，則原告請求

    之系爭款項既為承攬報酬，其迄113年8月間始提起本訴請求

    被告給付，顯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請求權時效，

    被告自得拒絕給付。此外，與原告簽署系爭廣告契約之人為

    風行工作室即謝攸升，則原告履行契約義務之對象並非被告

    ，被告自無受有任何廣告利益可言；況原告就系爭款項之請

    求權已因2年短期時效而消滅，原告即不得再行主張返還消

    費借貸款或不當得利而適用15年一般時效規定。倘認被告仍

    負有給付之義務，惟原告未舉證說明各月份係如何計算得出

    系爭款項之數額，當不得如數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

    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個人與風行工作室於95

    年2月23日簽訂系爭廣告契約，有系爭廣告契約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3頁）。惟原告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

    為：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

    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有無理由？茲詳論如下

    ：

　㈠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

    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同法

    第153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意思實現

    ，乃依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推斷有承諾之效果意思，係以

    客觀上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存在為要件，有此事實，契約即

    為成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69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第76

    2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

    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非以訂立書面為必要

    。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前與謝攸升創立之風行工作室簽訂系爭廣告契約，嗣雙方分別成立兩造公司，仍以系爭廣告契約為基礎，繼續由被告委託原告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以附表一所示方式進行商業合作及酬勞分配，而於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等情，據其提出系爭廣告契約、原告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存摺及交易明細、98至100年間之請款發票、電子郵件、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完整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119頁）。綜觀前開事證，可知原告將招攬FG網站廣告所得分配45％，加計其招攬關聯式、紙本雜誌廣告等收入亦分配45％後，扣除被告代付原告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其他雜費後，計算原告之報酬數額，並提列其中部分為應付帳款；原告亦按月製作excel記帳表單，透過蔡嘉真與被告對帳確認每月金額後，原告就前開得請求之報酬數額逐月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並依該數額給付款項予原告，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即非無據。

　⒊又查，原告前告發被告法定代理人孫莉婷、時任總經理謝攸升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109年度偵字第30777、30778號為不起訴處分，嗣檢察官依職權送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0年度上職議字第2982號駁回其再議（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有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宗核閱無訛。而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及其特助蔡嘉真、被告時任總經理謝攸升、會計吳珊蓉、業務主管陳盈如均於上開刑事案件中陳述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等語大抵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9至364頁），益徵兩造均就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有所認識，縱未簽立書面契約，然雙方合作期間均由原告依前開模式招攬廣告並結算報酬金額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復皆按該金額支付款項予原告，未見有何異議情事，衡情已足以間接推知被告有與原告締約之默示意思表示，是兩造間已就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而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甚明。

　⒋被告雖辯稱：FG網站乃謝攸升之個人資產，原告招攬網站廣告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其與謝攸升間，與被告無涉，被告僅係按謝攸升之指示交付款項予原告等語，並舉維基百科網頁資料、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43至267頁）。惟查，依前開證據雖可知謝攸升為FG網站之創辦人，並陸續獨資設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及與吳建緯等人成立風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風尚科技公司）等情，然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訊問時陳述其先前工作室、公司之業務已全數移轉至被告經營，而被告公司係以經營社群網站為業，網站內容主要討論美妝，因網站流量大，許多美妝品牌會與被告洽談刊登廣告，而被告之廣告業務是由原告承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19至321頁），此與被告之會計吳珊蓉於該案所述被告為一網站平台，及被告業務主管陳盈如於該案陳稱被告之主要收入來源係架設女性有關之論壇，以廣告收入為主等語，亦互核相符（見本院卷第350、362頁），佐參被告所提之前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265、267頁），可見FG網站之網域名稱管理費，於被告公司於97年8月15日成立後即係由被告公司繳費（前期97年5月13日收取至110年5月31日之費用則係由風尚科技公司繳費），復非由謝攸升個人或其獨資設立之風行工作室所繳納，可見FG網站之營運確係被告之主要業務，難認僅係謝攸升之個人資產；況原告除FG網站版位之廣告外，亦有招攬關聯式及紙本雜誌等廣告，此有前開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19頁），是被告辯稱廣告招攬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原告與謝攸升間，即非有據。又兩造對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如附表一之運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確有認識及合意，業經認定如前，被告雖抗辯其付款予原告僅係受謝攸升之指示乙節，與前揭事證不符，其又未舉出其他具體證據以實說，自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前開所辯，均無可憑。

　⒌從而，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

  ㈡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系爭款項：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著明文。又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契約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雙方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等規定參照），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契約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係約定原告為被告招攬廣告，於

    完成廣告之銷售、網頁製作等事宜後，分配廣告淨收入之45

    ％，已如前述。而原告之廣告業務團隊雖掛名於被告公司，

    然均由原告實質管理，所屬人員之薪資亦係自原告前開所分

    得之報酬中支應乙情，據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系爭刑事

    案件中自述明確，有調查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3至3

    34、395至396頁），此核與上揭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

    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知該契約之主要目

    的乃在原告獨立為被告完成計價廣告版位之招攬、銷售、網

    頁製作等一切事宜後，以廣告收入按比例計酬，顯然重在工

    作之完成，並非僅依循被告指示為其處理特定之事務而已，

    衡諸首揭說明，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應為承攬契約

    無訛。

　⒊又查，被告自98年6月起，因資金周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

    僅支付原告約30萬元之酬勞（嗣於被告增資後提高為約40萬

    元），其餘應分配予原告之酬勞則列為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

    目等情，經原告法定代理人賴士傑、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

    陳述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2至3

    23、334頁），並有前述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見自98年6月起之對帳表單確

    實開始增列被告應付帳款之欄位，佐參原告就98年6月後所

    生帳款之請款金額均為約30萬元至60萬元，此亦有發票在卷

    足查（見本院卷第67至78頁），堪信前情為真。另原告主張

    自98年6月起至100年4月止，被告共積欠17,528,596元（即

    系爭款項）未給付乙節，據其提出招攬廣告業務明細、前述

    拆帳檔案光碟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並經蔡

    嘉真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在卷，有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

    院卷第341頁）。

　⒋惟按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民法第12

    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

    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而所謂「請求權可行

    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

    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

    不因此而受影響，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

    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付，

    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63年台

    上字第1885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

    之性質為承攬契約，而系爭款項實則為原告之承攬報酬之一

    部，又無證據足認兩造就系爭款項有為債之更改之合意（詳

    後述），則原告至遲於其最後1期（即結算至100年4月之報

    酬）於100年8月30日結算完畢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見本

    院卷第78頁下方發票），其就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

    於可行使之狀態，自此時起算2年之時效，迄102年8月30日

    時效消滅，然原告遲至113年8月13日方提起本件訴訟，此有

    其民事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郵戳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頁

    ），因認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

    逾民法第127條規定之2年時效而消滅，被告為時效抗辯並拒

    絕給付，洵屬有據。

　㈢原告不得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

    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而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

    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

    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

    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

    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

    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債之內容變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

    得為債之更改，即成立新債關係而消滅舊債關係。以契約為

    債之變更時，究為不失同一性之內容變更，抑為更改，應依

    當事人之意思及變更之經濟上意義定之，倘於債之內容之給

    付發生重要部分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一性者

    ，為債之要素有變更，即應認為債之更改（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7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兩

    造就系爭款項之債權債務關係已合意變更為被告向原告借款

    之消費借貸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

　⒊查，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內容，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

    傑之特助蔡嘉真雖曾於110年9月13日寄信表示「關於之前提

    列款，公司（指被告）也預計要開始歸還，但尚未有明確支

    付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但此僅係關於系爭款

    項之給付期間及方式之說明，尚無足憑此逕認兩造已有將系

    爭款項之承攬報酬性質變更為消費借貸之合意。又參諸被告

    時任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中係陳稱：我只有承

    諾賴世傑將被告之上海分公司經營成功，我會將部分股權及

    未來賺取的紅利給他，但因為上海分公司經營失敗，我認為

    我就不需要支付該差額（指系爭款項）等語，有調查筆錄存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23頁），可見其係認系爭款項乃作為

    被告給付未來上海分公司股權或紅利之代價，亦難認被告有

    將該等款項轉為對原告之借款之意。此外，原告就此並未舉

    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洵難採認。

  ㈣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

    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

    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⒉經查，兩造間存在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業據認定如前，

    則被告所受廣告銷售之利益，即係基於上開契約關係，顯非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況原告本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

    營契約向被告請款，係因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消滅，被告

    乃得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此亦詳前述，是本件不合乎民法

    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不當得利，猶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兩造報酬分配方式及請款流程說明）

流程 內容 說明 １ 計算被告經營網站之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 即當月原告為被告經營之網站版位招攬廣告，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之廣告淨收益。 ２ 計算原告應獲版位廣告銷售報酬數額 原告得就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分得45％。 ３ 計算原告應獲總報酬加減調整項（加上其他原告應獲之廣告經營報酬） 原告為被告經營廣告業務，除版位銷售外，亦包含其他類型廣告（關聯式、紙本雜誌等），故有不定期報酬予以分配。 ４ 給付原告員工薪水 因兩造商業合作考量，原告之廣告業務人員掛名於被告底下，該等人員之薪水（包含勞健保等）自原告應獲報酬範圍內扣除。 ５ 原告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 承前，就原告應獲報酬扣除原告員工薪水（由被告逕行給付）及其他雜費後，由原告開立三聯式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將每月報酬款項匯款至原告之公司帳戶。 ６ 被告請求原告設定每月請款上限 兩造自98年6月起協定原告僅得請款部分金額，不足金額則於雙方帳務紀錄文件載明「應收帳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058號
原      告  博銳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世傑  
訴訟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依萍律師
被      告  采妍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莉婷  
訴訟代理人  莊力名律師
            胡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廣告委託經營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民國95年2月23日與被告（原名：風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所創立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簽訂廣告代理合約（下稱系爭廣告契約），約定由風行工作室委託賴世傑經營fashionguide.com.tw網站（下稱FG網站）之所有計價廣告版位，酬勞則按月以廣告總營收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及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以賴世傑取得45％、風行工作室取得55％比例攤分，而系爭廣告契約約定期間雖於96年12月31日屆滿，惟系爭廣告契約定有自動展延條款，且賴世傑、風行工作室均無變更或換約之意思，是該契約之期間仍持續延長。嗣於97年間賴世傑、謝攸升分別設立原告、被告公司，並維持以系爭廣告契約內容為基礎之商業合作關係，即由被告委託原告就FG網站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每月按前開比例給付酬勞予原告（雙方具體合作模式及酬勞分配方式詳如附表一所示），顯見兩造間已透過意思實現成立另一廣告委託經營之契約關係（下稱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無訛。然自98年6月起，被告因資金周轉問題，每月僅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50萬元不等之酬勞，並要求原告將其餘原應分配之酬勞列於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待其改善經營狀況後再行給付，迄至100年4月止，被告已積欠17,528,596元（下稱系爭款項，各該細項詳如附表二所示）未給付。詎原告自100年9月13日起屢向被告催告給付系爭款項，被告僅向賴世傑特助即訴外人蔡嘉真推稱已準備還款，卻迄不清償，原告當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又被告既因週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請款上限，則就原告未請款部分等同原告放棄其報酬請求權，而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顯見系爭款項之債務性質已變更為未約定返還期限之消費借貸債務，原告並業於103年12月24日催告被告還款，故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縱認兩造間不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原告為被告招攬經營廣告業務，被告卻未給付其相應之勞務報酬，被告乃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廣告收入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尚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此，爰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其非系爭廣告契約之當事人，該契約之效力無從及於被告，已難認兩造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而FG網站為謝攸升獨資經營風行工作室時自行創辦，乃其個人資產，尚不因謝攸升嗣後成立被告公司而當然歸屬被告所有，被告亦未曾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繼受系爭廣告契約，僅係因謝攸升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方依其指示開立發票並代為給付款項予原告，然此為被告與謝攸升間之內部關係，難認兩造另有合意成立另一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是被告自始無給付酬勞予原告之義務，更無與原告合意變更債務性質，而與原告成立不定期限消費借貸契約之可能，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實無理由。縱認兩造間存在契約法律關係，亦屬承攬性質，並非委任或僱傭關係，則原告請求之系爭款項既為承攬報酬，其迄113年8月間始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顯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請求權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此外，與原告簽署系爭廣告契約之人為風行工作室即謝攸升，則原告履行契約義務之對象並非被告，被告自無受有任何廣告利益可言；況原告就系爭款項之請求權已因2年短期時效而消滅，原告即不得再行主張返還消費借貸款或不當得利而適用15年一般時效規定。倘認被告仍負有給付之義務，惟原告未舉證說明各月份係如何計算得出系爭款項之數額，當不得如數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個人與風行工作室於95年2月23日簽訂系爭廣告契約，有系爭廣告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惟原告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有無理由？茲詳論如下：
　㈠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同法第153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意思實現，乃依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推斷有承諾之效果意思，係以客觀上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存在為要件，有此事實，契約即為成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6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第762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非以訂立書面為必要。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前與謝攸升創立之風行工作室簽訂系爭廣告契約，嗣雙方分別成立兩造公司，仍以系爭廣告契約為基礎，繼續由被告委託原告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以附表一所示方式進行商業合作及酬勞分配，而於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等情，據其提出系爭廣告契約、原告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存摺及交易明細、98至100年間之請款發票、電子郵件、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完整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119頁）。綜觀前開事證，可知原告將招攬FG網站廣告所得分配45％，加計其招攬關聯式、紙本雜誌廣告等收入亦分配45％後，扣除被告代付原告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其他雜費後，計算原告之報酬數額，並提列其中部分為應付帳款；原告亦按月製作excel記帳表單，透過蔡嘉真與被告對帳確認每月金額後，原告就前開得請求之報酬數額逐月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並依該數額給付款項予原告，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即非無據。
　⒊又查，原告前告發被告法定代理人孫莉婷、時任總經理謝攸升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109年度偵字第30777、30778號為不起訴處分，嗣檢察官依職權送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0年度上職議字第2982號駁回其再議（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有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宗核閱無訛。而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及其特助蔡嘉真、被告時任總經理謝攸升、會計吳珊蓉、業務主管陳盈如均於上開刑事案件中陳述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等語大抵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9至364頁），益徵兩造均就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有所認識，縱未簽立書面契約，然雙方合作期間均由原告依前開模式招攬廣告並結算報酬金額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復皆按該金額支付款項予原告，未見有何異議情事，衡情已足以間接推知被告有與原告締約之默示意思表示，是兩造間已就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而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甚明。
　⒋被告雖辯稱：FG網站乃謝攸升之個人資產，原告招攬網站廣告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其與謝攸升間，與被告無涉，被告僅係按謝攸升之指示交付款項予原告等語，並舉維基百科網頁資料、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43至267頁）。惟查，依前開證據雖可知謝攸升為FG網站之創辦人，並陸續獨資設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及與吳建緯等人成立風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風尚科技公司）等情，然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訊問時陳述其先前工作室、公司之業務已全數移轉至被告經營，而被告公司係以經營社群網站為業，網站內容主要討論美妝，因網站流量大，許多美妝品牌會與被告洽談刊登廣告，而被告之廣告業務是由原告承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19至321頁），此與被告之會計吳珊蓉於該案所述被告為一網站平台，及被告業務主管陳盈如於該案陳稱被告之主要收入來源係架設女性有關之論壇，以廣告收入為主等語，亦互核相符（見本院卷第350、362頁），佐參被告所提之前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265、267頁），可見FG網站之網域名稱管理費，於被告公司於97年8月15日成立後即係由被告公司繳費（前期97年5月13日收取至110年5月31日之費用則係由風尚科技公司繳費），復非由謝攸升個人或其獨資設立之風行工作室所繳納，可見FG網站之營運確係被告之主要業務，難認僅係謝攸升之個人資產；況原告除FG網站版位之廣告外，亦有招攬關聯式及紙本雜誌等廣告，此有前開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19頁），是被告辯稱廣告招攬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原告與謝攸升間，即非有據。又兩造對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如附表一之運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確有認識及合意，業經認定如前，被告雖抗辯其付款予原告僅係受謝攸升之指示乙節，與前揭事證不符，其又未舉出其他具體證據以實說，自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前開所辯，均無可憑。
　⒌從而，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
  ㈡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系爭款項：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著明文。又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契約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雙方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等規定參照），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契約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係約定原告為被告招攬廣告，於完成廣告之銷售、網頁製作等事宜後，分配廣告淨收入之45％，已如前述。而原告之廣告業務團隊雖掛名於被告公司，然均由原告實質管理，所屬人員之薪資亦係自原告前開所分得之報酬中支應乙情，據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系爭刑事案件中自述明確，有調查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3至334、395至396頁），此核與上揭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知該契約之主要目的乃在原告獨立為被告完成計價廣告版位之招攬、銷售、網頁製作等一切事宜後，以廣告收入按比例計酬，顯然重在工作之完成，並非僅依循被告指示為其處理特定之事務而已，衡諸首揭說明，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應為承攬契約無訛。
　⒊又查，被告自98年6月起，因資金周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僅支付原告約30萬元之酬勞（嗣於被告增資後提高為約40萬元），其餘應分配予原告之酬勞則列為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等情，經原告法定代理人賴士傑、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2至323、334頁），並有前述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見自98年6月起之對帳表單確實開始增列被告應付帳款之欄位，佐參原告就98年6月後所生帳款之請款金額均為約30萬元至60萬元，此亦有發票在卷足查（見本院卷第67至78頁），堪信前情為真。另原告主張自98年6月起至100年4月止，被告共積欠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未給付乙節，據其提出招攬廣告業務明細、前述拆帳檔案光碟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並經蔡嘉真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在卷，有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41頁）。
　⒋惟按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而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63年台上字第1885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為承攬契約，而系爭款項實則為原告之承攬報酬之一部，又無證據足認兩造就系爭款項有為債之更改之合意（詳後述），則原告至遲於其最後1期（即結算至100年4月之報酬）於100年8月30日結算完畢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見本院卷第78頁下方發票），其就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於可行使之狀態，自此時起算2年之時效，迄102年8月30日時效消滅，然原告遲至113年8月13日方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其民事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郵戳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頁），因認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逾民法第127條規定之2年時效而消滅，被告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洵屬有據。
　㈢原告不得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債之內容變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得為債之更改，即成立新債關係而消滅舊債關係。以契約為債之變更時，究為不失同一性之內容變更，抑為更改，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及變更之經濟上意義定之，倘於債之內容之給付發生重要部分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一性者，為債之要素有變更，即應認為債之更改（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款項之債權債務關係已合意變更為被告向原告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⒊查，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內容，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之特助蔡嘉真雖曾於110年9月13日寄信表示「關於之前提列款，公司（指被告）也預計要開始歸還，但尚未有明確支付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但此僅係關於系爭款項之給付期間及方式之說明，尚無足憑此逕認兩造已有將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性質變更為消費借貸之合意。又參諸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中係陳稱：我只有承諾賴世傑將被告之上海分公司經營成功，我會將部分股權及未來賺取的紅利給他，但因為上海分公司經營失敗，我認為我就不需要支付該差額（指系爭款項）等語，有調查筆錄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23頁），可見其係認系爭款項乃作為被告給付未來上海分公司股權或紅利之代價，亦難認被告有將該等款項轉為對原告之借款之意。此外，原告就此並未舉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洵難採認。
  ㈣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⒉經查，兩造間存在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業據認定如前，則被告所受廣告銷售之利益，即係基於上開契約關係，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況原告本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向被告請款，係因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消滅，被告乃得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此亦詳前述，是本件不合乎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猶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兩造報酬分配方式及請款流程說明）
		流程

		內容

		說明



		１

		計算被告經營網站之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

		即當月原告為被告經營之網站版位招攬廣告，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之廣告淨收益。



		２

		計算原告應獲版位廣告銷售報酬數額

		原告得就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分得45％。



		３

		計算原告應獲總報酬加減調整項（加上其他原告應獲之廣告經營報酬）

		原告為被告經營廣告業務，除版位銷售外，亦包含其他類型廣告（關聯式、紙本雜誌等），故有不定期報酬予以分配。



		４

		給付原告員工薪水

		因兩造商業合作考量，原告之廣告業務人員掛名於被告底下，該等人員之薪水（包含勞健保等）自原告應獲報酬範圍內扣除。



		５

		原告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

		承前，就原告應獲報酬扣除原告員工薪水（由被告逕行給付）及其他雜費後，由原告開立三聯式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將每月報酬款項匯款至原告之公司帳戶。



		６

		被告請求原告設定每月請款上限

		兩造自98年6月起協定原告僅得請款部分金額，不足金額則於雙方帳務紀錄文件載明「應收帳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058號

原      告  博銳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世傑  

訴訟代理人  劉上銘律師

複代 理 人  劉依萍律師

被      告  采妍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莉婷  

訴訟代理人  莊力名律師

            胡原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廣告委託經營報酬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民國95年2月23日與被告（原名：風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所創立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簽訂廣告代理合約（下稱系爭廣告契約），約定由風行工作室委託賴世傑經營fashionguide.com.tw網站（下稱FG網站）之所有計價廣告版位，酬勞則按月以廣告總營收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及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以賴世傑取得45％、風行工作室取得55％比例攤分，而系爭廣告契約約定期間雖於96年12月31日屆滿，惟系爭廣告契約定有自動展延條款，且賴世傑、風行工作室均無變更或換約之意思，是該契約之期間仍持續延長。嗣於97年間賴世傑、謝攸升分別設立原告、被告公司，並維持以系爭廣告契約內容為基礎之商業合作關係，即由被告委託原告就FG網站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每月按前開比例給付酬勞予原告（雙方具體合作模式及酬勞分配方式詳如附表一所示），顯見兩造間已透過意思實現成立另一廣告委託經營之契約關係（下稱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無訛。然自98年6月起，被告因資金周轉問題，每月僅支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50萬元不等之酬勞，並要求原告將其餘原應分配之酬勞列於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待其改善經營狀況後再行給付，迄至100年4月止，被告已積欠17,528,596元（下稱系爭款項，各該細項詳如附表二所示）未給付。詎原告自100年9月13日起屢向被告催告給付系爭款項，被告僅向賴世傑特助即訴外人蔡嘉真推稱已準備還款，卻迄不清償，原告當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又被告既因週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請款上限，則就原告未請款部分等同原告放棄其報酬請求權，而轉為被告向原告借款，顯見系爭款項之債務性質已變更為未約定返還期限之消費借貸債務，原告並業於103年12月24日催告被告還款，故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縱認兩造間不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惟原告為被告招攬經營廣告業務，被告卻未給付其相應之勞務報酬，被告乃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廣告收入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尚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此，爰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其非系爭廣告契約之當事人，該契約之效力無從及於被告，已難認兩造間有何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而FG網站為謝攸升獨資經營風行工作室時自行創辦，乃其個人資產，尚不因謝攸升嗣後成立被告公司而當然歸屬被告所有，被告亦未曾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同意繼受系爭廣告契約，僅係因謝攸升為被告當時法定代理人，方依其指示開立發票並代為給付款項予原告，然此為被告與謝攸升間之內部關係，難認兩造另有合意成立另一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是被告自始無給付酬勞予原告之義務，更無與原告合意變更債務性質，而與原告成立不定期限消費借貸契約之可能，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實無理由。縱認兩造間存在契約法律關係，亦屬承攬性質，並非委任或僱傭關係，則原告請求之系爭款項既為承攬報酬，其迄113年8月間始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顯逾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定之2年請求權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此外，與原告簽署系爭廣告契約之人為風行工作室即謝攸升，則原告履行契約義務之對象並非被告，被告自無受有任何廣告利益可言；況原告就系爭款項之請求權已因2年短期時效而消滅，原告即不得再行主張返還消費借貸款或不當得利而適用15年一般時效規定。倘認被告仍負有給付之義務，惟原告未舉證說明各月份係如何計算得出系爭款項之數額，當不得如數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個人與風行工作室於95年2月23日簽訂系爭廣告契約，有系爭廣告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3頁）。惟原告主張其得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有無理由？茲詳論如下：

　㈠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同法第153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意思實現，乃依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推斷有承諾之效果意思，係以客觀上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存在為要件，有此事實，契約即為成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6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第762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非以訂立書面為必要。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前與謝攸升創立之風行工作室簽訂系爭廣告契約，嗣雙方分別成立兩造公司，仍以系爭廣告契約為基礎，繼續由被告委託原告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銷售，並以附表一所示方式進行商業合作及酬勞分配，而於兩造間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等情，據其提出系爭廣告契約、原告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存摺及交易明細、98至100年間之請款發票、電子郵件、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完整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33至119頁）。綜觀前開事證，可知原告將招攬FG網站廣告所得分配45％，加計其招攬關聯式、紙本雜誌廣告等收入亦分配45％後，扣除被告代付原告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其他雜費後，計算原告之報酬數額，並提列其中部分為應付帳款；原告亦按月製作excel記帳表單，透過蔡嘉真與被告對帳確認每月金額後，原告就前開得請求之報酬數額逐月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並依該數額給付款項予原告，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即非無據。

　⒊又查，原告前告發被告法定代理人孫莉婷、時任總經理謝攸升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以109年度偵字第30777、30778號為不起訴處分，嗣檢察官依職權送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0年度上職議字第2982號駁回其再議（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有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1至137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宗核閱無訛。而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及其特助蔡嘉真、被告時任總經理謝攸升、會計吳珊蓉、業務主管陳盈如均於上開刑事案件中陳述兩造間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等語大抵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9至364頁），益徵兩造均就如附表一所示之合作及款項分配模式有所認識，縱未簽立書面契約，然雙方合作期間均由原告依前開模式招攬廣告並結算報酬金額及開立發票請款，被告復皆按該金額支付款項予原告，未見有何異議情事，衡情已足以間接推知被告有與原告締約之默示意思表示，是兩造間已就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而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甚明。

　⒋被告雖辯稱：FG網站乃謝攸升之個人資產，原告招攬網站廣告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其與謝攸升間，與被告無涉，被告僅係按謝攸升之指示交付款項予原告等語，並舉維基百科網頁資料、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43至267頁）。惟查，依前開證據雖可知謝攸升為FG網站之創辦人，並陸續獨資設立風行數碼網路工作室（下稱風行工作室），及與吳建緯等人成立風尚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風尚科技公司）等情，然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訊問時陳述其先前工作室、公司之業務已全數移轉至被告經營，而被告公司係以經營社群網站為業，網站內容主要討論美妝，因網站流量大，許多美妝品牌會與被告洽談刊登廣告，而被告之廣告業務是由原告承接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19至321頁），此與被告之會計吳珊蓉於該案所述被告為一網站平台，及被告業務主管陳盈如於該案陳稱被告之主要收入來源係架設女性有關之論壇，以廣告收入為主等語，亦互核相符（見本院卷第350、362頁），佐參被告所提之前開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265、267頁），可見FG網站之網域名稱管理費，於被告公司於97年8月15日成立後即係由被告公司繳費（前期97年5月13日收取至110年5月31日之費用則係由風尚科技公司繳費），復非由謝攸升個人或其獨資設立之風行工作室所繳納，可見FG網站之營運確係被告之主要業務，難認僅係謝攸升之個人資產；況原告除FG網站版位之廣告外，亦有招攬關聯式及紙本雜誌等廣告，此有前開對帳excel紀錄暨98至100年之拆帳總表檔案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19頁），是被告辯稱廣告招攬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原告與謝攸升間，即非有據。又兩造對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如附表一之運作及款項分配模式確有認識及合意，業經認定如前，被告雖抗辯其付款予原告僅係受謝攸升之指示乙節，與前揭事證不符，其又未舉出其他具體證據以實說，自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被告前開所辯，均無可憑。

　⒌從而，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法律關係。

  ㈡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系爭款項：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著明文。又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契約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雙方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等規定參照），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契約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係約定原告為被告招攬廣告，於完成廣告之銷售、網頁製作等事宜後，分配廣告淨收入之45％，已如前述。而原告之廣告業務團隊雖掛名於被告公司，然均由原告實質管理，所屬人員之薪資亦係自原告前開所分得之報酬中支應乙情，據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於系爭刑事案件中自述明確，有調查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33至334、395至396頁），此核與上揭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知該契約之主要目的乃在原告獨立為被告完成計價廣告版位之招攬、銷售、網頁製作等一切事宜後，以廣告收入按比例計酬，顯然重在工作之完成，並非僅依循被告指示為其處理特定之事務而已，衡諸首揭說明，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應為承攬契約無訛。

　⒊又查，被告自98年6月起，因資金周轉問題，與原告議定每月僅支付原告約30萬元之酬勞（嗣於被告增資後提高為約40萬元），其餘應分配予原告之酬勞則列為被告公司應付帳款科目等情，經原告法定代理人賴士傑、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一致，有渠等之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22至323、334頁），並有前述對帳98至100年之拆帳檔案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可見自98年6月起之對帳表單確實開始增列被告應付帳款之欄位，佐參原告就98年6月後所生帳款之請款金額均為約30萬元至60萬元，此亦有發票在卷足查（見本院卷第67至78頁），堪信前情為真。另原告主張自98年6月起至100年4月止，被告共積欠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未給付乙節，據其提出招攬廣告業務明細、前述拆帳檔案光碟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頁光碟），並經蔡嘉真於系爭刑事案件陳述在卷，有調查筆錄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41頁）。

　⒋惟按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而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屬法律障礙。至於義務人實際上能否為給付，則非所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63年台上字第1885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之性質為承攬契約，而系爭款項實則為原告之承攬報酬之一部，又無證據足認兩造就系爭款項有為債之更改之合意（詳後述），則原告至遲於其最後1期（即結算至100年4月之報酬）於100年8月30日結算完畢開立發票向被告請款時（見本院卷第78頁下方發票），其就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於可行使之狀態，自此時起算2年之時效，迄102年8月30日時效消滅，然原告遲至113年8月13日方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其民事起訴狀上之本院收狀郵戳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頁），因認原告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已逾民法第127條規定之2年時效而消滅，被告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洵屬有據。

　㈢原告不得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又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債之內容變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得為債之更改，即成立新債關係而消滅舊債關係。以契約為債之變更時，究為不失同一性之內容變更，抑為更改，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及變更之經濟上意義定之，倘於債之內容之給付發生重要部分之變更，依一般交易觀念已失債之同一性者，為債之要素有變更，即應認為債之更改（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款項之債權債務關係已合意變更為被告向原告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依上說明，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⒊查，觀諸原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內容，原告法定代理人賴世傑之特助蔡嘉真雖曾於110年9月13日寄信表示「關於之前提列款，公司（指被告）也預計要開始歸還，但尚未有明確支付方式」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但此僅係關於系爭款項之給付期間及方式之說明，尚無足憑此逕認兩造已有將系爭款項之承攬報酬性質變更為消費借貸之合意。又參諸被告時任法定代理人謝攸升於系爭刑事案件中係陳稱：我只有承諾賴世傑將被告之上海分公司經營成功，我會將部分股權及未來賺取的紅利給他，但因為上海分公司經營失敗，我認為我就不需要支付該差額（指系爭款項）等語，有調查筆錄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23頁），可見其係認系爭款項乃作為被告給付未來上海分公司股權或紅利之代價，亦難認被告有將該等款項轉為對原告之借款之意。此外，原告就此並未舉出其他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則其主張其亦得依民法第474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洵難採認。

  ㈣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⒉經查，兩造間存在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業據認定如前，則被告所受廣告銷售之利益，即係基於上開契約關係，顯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況原告本得依系爭廣告委託經營契約向被告請款，係因承攬報酬之請求權時效消滅，被告乃得以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此亦詳前述，是本件不合乎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定要件，原告以該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猶屬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廣告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74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528,596元（即系爭款項），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附表一：（兩造報酬分配方式及請款流程說明）

流程 內容 說明 １ 計算被告經營網站之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 即當月原告為被告經營之網站版位招攬廣告，扣除實際製作成本、廣告代理商傭金後之廣告淨收益。 ２ 計算原告應獲版位廣告銷售報酬數額 原告得就版位廣告銷售淨收益分得45％。 ３ 計算原告應獲總報酬加減調整項（加上其他原告應獲之廣告經營報酬） 原告為被告經營廣告業務，除版位銷售外，亦包含其他類型廣告（關聯式、紙本雜誌等），故有不定期報酬予以分配。 ４ 給付原告員工薪水 因兩造商業合作考量，原告之廣告業務人員掛名於被告底下，該等人員之薪水（包含勞健保等）自原告應獲報酬範圍內扣除。 ５ 原告向被告開立發票請款 承前，就原告應獲報酬扣除原告員工薪水（由被告逕行給付）及其他雜費後，由原告開立三聯式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將每月報酬款項匯款至原告之公司帳戶。 ６ 被告請求原告設定每月請款上限 兩造自98年6月起協定原告僅得請款部分金額，不足金額則於雙方帳務紀錄文件載明「應收帳款」。 





